


附件二
承诺函
我单位自愿参加、完全知悉并愿意遵守管理人发布的有关《关于选聘湖北新楚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案审计、资产评估及税务筹划等机构的公告》所列内容的约束，并提供相关服务。为此，我单位在此不可撤销的承诺：
1、 我单位已采取一切适当和必要的内部程序，授权签署和参加本次活动。
2、 我单位已完全知悉并了解该活动的目的、意义和工作要求。同意文件中的相关约束条件。
3、 我单位向管理人提交的所有资料及信息均真实、准确、完整且有效，不存在任何故意隐瞒、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愿意承担全部法律责任。
4、 我单位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参见本次活动，保证无资质挂靠或借用资质行为，如有违反，同意取消本次参选资格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5、 截至递交资料之日，我单位未受到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的处罚或行业处分。
6、 我单位与本次活动的标的公司不存在任何利害关系。
7、 我单位承诺自接到管理人通知之日起2日内，组织项目团队进场开展工作。
8、 我单位承诺参与新楚风重整项目的主要负责人、专职人员等全部为参选文件和竞争谈判陈述意见时承诺的人员，如需根据工作进展情况和实际需要进行合理调整，必须提前与管理人进行协商。
9、 我单位若中标，本承诺将成为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与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盖章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签字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
2

